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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商资管签署《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于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马股份”）及其他相

关方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管”）之间因杭州天

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天马”）的财产份额转让纠

纷案，公司近日与浙商资管签署了《补充协议（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前期披露情况 

1、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立即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通知函》，由于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徐茂栋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要求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前足额支付就杭州天马财产份额转让价款计

1,173,801,344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相关债权方通知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2018 年 5 月 10 日，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就其与公司等 9

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 年 5 月

21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浙民

初 21 号]（以下简称“《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初 21 号]

（以下简称“《裁定书》”），《裁定书》及《通知书》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就本案做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 

3、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2018）浙民初 21 号及相应《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 

4、2018 年 11 月 20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案号（2018）浙民初 21 号

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18 法庭进行开庭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2018）浙民初

21 号案件<传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0）。 

5、2019 年 1 月 29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初 21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天马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商资管支付

转让价款 1,173,801,344 元并支付违约金（以转让价款 1,173,801,344 元为基数按

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计付之日止，应扣

除已支付的 42,785,152 元款项），以及被告不能按时履行付款义务时浙江浙商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权人的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2018）浙民初

21 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6、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7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院审理期间，

公司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和解意向，双方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签署《协议书》，公司于当日申请撤回上诉。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收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437 号《民事裁定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2019）最高法民

终 437 号<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 

7、原告浙商资管依据（2018）浙民初 21 号《民事判决书》向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浙江高院于 2019 年 8 月 6 日作出（2019）浙执 19 号《执

行通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2019）浙执 19

号<执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9）。 

8、在收到上述《执行通知书》后，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全履行义务，

浙商资管向浙江高院申请查封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

司 9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该标的资产在浙江高院淘宝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2019 年 11 月 7 日，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网

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经公开竞价，标的资产以最高应价 9.234 亿元被竞买人竞



得，拍卖所得价款交付浙商资管，但最终成交价款不足以清偿公司对浙商资管的

负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

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90%股权司法拍卖报告书》等多项公告。 

9、2020 年 3 月，公司与浙商资管签署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协

议书》中约定的本金、律师费、管理费、托管费和相应税费的支付作了补充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与浙商资管签署<补充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10、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未能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与浙商资管签署《补充协议（二）》，截至该协议签署日，

尚有本金 30,129,552.43 元、利息 8,323,350.24 元（计算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含），

2020 年 5 月 20 日（含）起至实际归还之日仍按年利率 7.2%计算）和律师费 200

万元待支付。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原告）：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浙商聚金浙银杭州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乙方（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着诚实信用、友好协商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对 2019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协议书》、《补充协议》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确认，在乙方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情况下，视为乙方已经按照

2019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协议书》第一条至第三条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义务： 

（1）乙方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 16 时，前向甲方支付 1000 万元。该 1000

万用以清偿乙方对甲方所欠本金。 

（2）乙方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16 时前，向甲方支付 900 万元。该 900 万用

以清偿乙方对甲方所欠本金。 

（3）乙方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 16 时前，向甲方支付 800 万元。该 800 万用

以清偿乙方对甲方所欠本金。 

（4）乙方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 16 时前，向甲方支付 700 万元。该 700 万按

照本金、律师费、利息的顺序进行清偿。 



（5）乙方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 16 时前，向甲方付清全部的应付利息。 

（6）乙方已按时足额支付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托管费和浙商聚金浙银杭州 1 号定向资管计划的管理费、托管

费和相应税费。 

第二条 如乙方未能同时满足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条件的，则 2019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协议书》债务免除条款不发生效力。 

第三条 本协议未作约定的，仍然以 2019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协议书》为

准。 

第四条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亦不

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资金周转困难，公司未能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经与浙商

资管友好协商签署了《补充协议（二）》，该协议延缓了公司对部分金额的还款

期限，未有新义务产生。 

本案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价款已在公司 2019 年年报中计入其他非流动负

债。根据《补充协议（二）》内容，经初步测算，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事项对

公司 2020 年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129 万元，主要为计提的利息所致（该数据最终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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